白城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账务内部检查管理制度

为规范全局及直属单位财务收支管理，健全内部常态化账务检查机制，防范化解财经廉政风险，确保各类资金安全、规范、高效使用，结合系统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组织领导
本单位内部账务检查工作，每年由局党组统一安排部署，由分管财务副局长牵头统筹，局办公室负责全程组织协调、督促推进，局机关及各直属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具体开展实施。
二、检查频次、时间与范围
本单位内部账务检查每年开展两次，分上半年、下半年常态化实施，检查范围涵盖资金收支、凭证票据、会计核算等各类财务基础资料。
1．上半年账务检查：每年7--8月，对当年1至6月会计账簿、报账凭证、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全面检查。
2．下半年账务检查：次年3月底前，完成上一年度7至12月会计账簿、报账凭证、资金使用情况的全面检查，并形成全年检查报告。
三、检查组织与实施方式
1．由局机关办公室组织开展账务检查，采取交叉互审模式，抽调局机关、服务中心、军休所、军供站、光荣院财务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互检；局机关财务人员全程参与，履行监督、业务指导职责。
2．检查人员逐笔逐项审核会计记账凭证、原始报销票据，对检查发现的财务疑点、违规问题逐项登记造册，统一建立检查工作台账。局机关业务科室做好资金来源与使用说明，政策解释与工作协同。
3．每次内审结束后，由局机关财务统一汇总内审情况、梳理发现的问题、分析风险隐患并提出整改建议，形成专项报告，报单位党组专题审议。
4．强化整改闭环督查。对检查发现问题建立整改台账，限期整改、复核销号，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。
四、重点专项检查内容
1．财务原始资料与报销审批合规审查：核查会计账簿、记账凭证、报销票据及佐证附件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；严格树立过紧日子思想，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，逐项核验各项报销审批留存手续真实完备。
2．专项资金使用管控审查：核查各类专项资金是否严格执行专款专用规定，杜绝挤占、挪用、串项使用等问题，全程跟进核查资金实际拨付落地与使用落实情况。
3．经费支出与会计核算质量审查：审核各项经费开支列支是否合规合法，账务会计核算、科目归集是否精准规范。
4．日常基础财务管理综合审查：涵盖其他常态化、基础性财务内控管理相关检查事项。
五、检查结果运用
局机关财务人员梳理汇总交叉互检中发现的各类问题，分类做好后续管理处置：
1．限期规范整改。对资料缺失、账务不规范的常规问题，明确整改要求与时限，督促相关单位补齐佐证材料、规范账务处理；对虚假报账、资金违规使用等非常规问题，从严督促专项整改，对核查发现的重大违纪违规问题线索，按规定依法依规移送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追责处置。
2．业务规范指导。针对财务基础操作、政策把握不到位等一般性问题，由局财务人员指导更正，同步规范日常财务工作流程。
3．统筹岗位调配。对责任心不强、工作作风松散，专业能力欠缺、难以胜任财务岗位工作的人员，严格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统筹安排岗位轮岗与调整。
六、工作要求
检查人员应坚持依法依规、客观公正开展工作，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和保密纪律；机关相关科室及直属事业单位人员须积极配合检查工作，及时、完整提供凭证、账簿等财务资料。现场检查工作结束后，双方对检查情况核对确认，按规范履行签字留存手续，确保检查资料闭环归档。
七、附则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局机关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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